附件《IP电话用户需求书》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IP电话采购项目
用户单位：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
二、项目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
	序号
	 产品名称
	品牌
	单位
	数量
	单价最高
限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
	1
	IP电话
	思科（CISCO）
	台
	120
	810
	97200



	技术参数

	一、
支持思科呼叫信令协议：SCCP和SIP

	二、
支持端口速率:10Mbps

	三、
1.支持一个号码，并配有一个全双工扬声器电话
2.采用单一号码单一呼叫模式
3.功能键使得该电话更加简单易用。
4.灰色外壳，银色面板，简约大方。
5.深层睡眠模式能够显著降低能耗 

	四、
支持IEEE 802.3af PoE，电话可以通过符合IEEE 802.3af标准的POE设备进行供电，也可以DC供电

	五、
1.背发光保持键，背发光菜单键，深层睡眠模式
2.扬声器电话，全双工扬声器电话支持灵活拨打和接听电话
3.连接耳机的RJ9接口为客户拨打和接听电话提供了更多选择
4.彩色来电提示灯，单色背光按键、单色396 x 162像素防眩显示屏支持滚动查看呼叫特性和基于文本的XML应用。 
5.四个软按键和一个滚动条 呼叫选项在显示屏上动态显示，您可以使用滚动条轻松滚动查看显示的信息。 
6.电话通过RJ-45端口提供了10BASE-T以太网连接。 
7.音量控制开关支持轻松调节听筒、扬声器和铃声
8.两用脚架 显示屏查看方便，同时按钮和按键简单易用
9.多种铃声 电话提供了七种用户可调节的铃声。 

	六、
功能要求：该IP电话支持接入内网思科电话系统，并通过现有的思科电话管理系统CUCM程序进行管理，能快速进行拨号，呼叫，沟通，提高协作效率。


	七、
配置要求：屏幕显示、呼叫等待、呼叫转移、前转、一键拨号，舒适按键，保真音质，简约商务风格。

	八、
兼容现有的思科CUCM系统和配置，带软件入网许可(LICENSE)


说明：
1. ★ 供应商对以上采购清单的货物报价，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采购预算价。
1. 报价含送货、安装等及相关人工费、运输费、税费。

三、投标报价要求
1. 投标报价为到采购人的交货价。
1. 投标报价为含税价。
1. 供应商须对本项目全部内容进行整体报价，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投标的都将视为无效报价。
 
四、包装、装卸、运输、保管及保险
1. 成交供应商所供货物包装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货物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、防锈、防潮、防雨、防腐的措施，货物要求有包装材料保护运至现场。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1. 成交供应商负责根据用户指定的安装地点,将货物材料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，包括装卸车、货物现场的搬运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1. 如货物运输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、损坏，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货，以保证合同货物及时交付，换货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1. 货物的质量保险由成交供应商负责，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现场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保险。
1. 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必须遵守采购人有关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，如有违反或损害采购人利益的，采购人有拒绝违规工作人员在项目现场工作的权利。
五、交货及验收
1. 交货地点：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
1. 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，在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完成设备的交付和验收。
1. 成交供应商将货物送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后，由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、相关招投标文件要求进行核对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对货物的规格参数和质量标准进行检查验收。
1. 货物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缺、次品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招标文件、合同规定之情形者，采购人有权拒付该批物品的费用。
1. 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，由成交供应商执行处置与原知识产权所有者协商解决，采购人不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1. 所有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，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更换货物。
1. 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，由地级市或以上的质检部门进行相关鉴定，鉴定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先行垫付，鉴定结果符合质量技术要求，发生的所有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；鉴定结果不符合质量技术要求，发生的所有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六、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
1. 在供货期内, 成交供应商在接到用户的需求通知, 响应时间为半小时，到达现场时间为4小时。
1. 要求质保期1年，质保期从验收合格签字之日算。如质保期内出现任何问题（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，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接受。
七、付款方式
1、本合同的每笔款项以人民币转账方式支付，合同设备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交付并完成安装，验收合格后，中标单位凭：
（1）合同；
（2）验收调试合格报告（加盖采购人公章）；
（3）中标单位开具的正式发票，加盖发票专用章。
2、具体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，中标供应商提供合同总金额20%的发票，采购人预付合同总金额20%的款项，中标供应商按合同协议时间提供设备，采购人收到设备并经协议规定的验收部门验收合格后，中标供应商提供合同总金额80%的发票，采购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5%款项，合同总金额的5%作为售后服务保证金，在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。
八、违约责任
1. 采购人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，按合同执行进度向成交供应商支付货款，每拖延一天成交供应商可向采购人加收合同总金额的5‰的违约金。
1. 成交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，或未能在交货之日起30天内提供该项目验收相关所必须的合法有效的文件，每拖延一天，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‰的违约金。此种情况超过3次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中止合同。
1. 成交供应商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采购人有权拒收，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％的违约金。此种情况超过3次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中止合同。
1. 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％的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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